
附件 B 

安平遊憩碼頭商店街招商說明會 

會議記錄-台南場（95.5.14） 

 

林董事長清華：本 BOT 案特許年限，營運期僅只有 18 年，然而在其他案子裡如

成大宿舍 50 年，中正大學 30 年，為什麼本案只有 18 年，如果可以加

長則投資誘因會比較大。 

 

協  會：關於特許年限 20 年，興建期 2年，營運期 18 年，是經由市場可行評估

及財務評估試算得知，其股東報酬率（IRR）達 12％，現值回收年期

（PB）：15 年，故定此年限。且未來在申請須知與契約內將設定優先續

約權，約十年，如經營績效達到標準以上，則未來經營廠商將有優先續

約權，得再經營十年。這對於廠商及市府都將是有利的。 

  

施董事長鴻圖： 

（1） 目前資料是以租金 1500 元/坪計算，所以股東報酬率（IRR）可

達 12％，目前台南市每坪租金可以達 1500 元/坪水準的好像沒

有，目前市中心 KTV 出租 500 元/坪，中華東路鐵皮造 500～600

元/坪，自己蓋的 800 元/坪。目前的 1500 元/坪租金是怎麼來的，

希望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數據。 

（2） 經營期 18 年，租金成本＋利息＋建築成本償還，一個月成本至

少 1000 元，再加上 2％變動權利金，基本支出約 1200 元，本身

的投報比可能比較不好。 

（3） 至於廣告，本案是很好的地點，我本身比較不讚成有很大的廣告

行銷，因為這是代表台南很好的都市意象功能，如果全部都是廣

告，當然很明顯，但其對於市容會有不良影響。所以我比較不讚

成有廣告收入。 

（4） 廠商已投資 1億 2千萬，履約保證金在興建完成後即應該償還，

為什麼要分為興建完成後歸還 500 萬，營運期滿後再歸還 500

萬，是否可以興建完成後一次歸還。 

（5） 廠商辛苦經營 18 年終於有成績，而安平歷史公園目前都仍在開

發中，也許 10～15 年後可以完全成熟，但等成熟後我們辛苦經



營那麼多年，雖有優先權，但仍需招標，因為別人的投資報酬與

我們不同，因為他們不需出任何錢，因此如果有優先權是否可以

同條件繼續經營，不需再比標，這樣才是真正的優先權，如果還

需要比標，那麼 1億 2千萬應該歸還廠商才是合理的。 

 

吳董事長漢清：投資者、經營者與消費者，本案的消費群是誰？可做什麼生意？

讓投資者有回收的機會，這樣本案才能成立。如果生意做得下去，那麼

租金就不是問題，投資者要詳細計算本案是否可回收。經營者才是主

軸，投資者要跟經營者合作。經營者要找出消費者，生意定位設定是否

準確，市政府對本案的招標應該明確推出安平對台南的代表性，做生意

大家都希望一開始就能做起來，不用等 15 年，一年做不起來就倒了。

未來建議： 

（1） 投資者建築說明應表達清楚、要融資者或不融資者等應列入評分的考

量，不應僅以權利金為主要考量，避免不當開發造成安平負面影響，未

來評比應規定清楚，才具有公平性。 

（2） 停車配合台南市政府的規劃，遊客可坐像西方的馬車到安平古堡、億載

金城，坐遊艇者就在我們商店街，規劃詳細並帶動安平地區發展，應加

入評比。 

（3）本案的建避率與容積率，是否符合現在商圈需求，因為一般遊客較不喜

歡到二樓，在容積率不變下，是否可以增加建蔽率，另外未來廣六用地

是否可以增加建蔽率與容積率。 

 

陳總經理聰徒：本案的地段感覺是安平的門戶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可惜基地只有

1361 坪，另外還要留 300 坪停車位，一部車三個人，每天約五百人在

消費，一年收入約 6671 萬，如果可以賺 15％，每年大約 1000 萬元，

扣掉 1億元分 18 年計算，每年約 555 萬，再加上每年需要支付經營權

利金＋房屋稅＋土地租金共約 508.3 萬，總計一年需付出 1063 萬，以

這樣簡單的估算，可知依本案不只是虧，還要大虧，如果只能做 6千多

萬，這樣未來勢必無法生存。 

營運的績效將是其未來能否持續正常營運的重點。本基地旁邊有安

億橋，突出路面高程與商店街二樓接近，如果設計未來可從安億橋直接

連通本案商店街，給予設計更高的發揮空間，對於吸引人潮將有幫助，

如果這地方不是一座標性建築將很難維持，為了安平的將來，本案應不

僅是考量政府的收入，而是有沒辦法做的很棒，如權利金都不要，評選

一家最好的廠商，以後賺的台南市政府再跟投資廠商平分，這樣是不是



更具吸引力，即使有外國廠商來投資也沒關係，用最吸引廠商且最高標

的方式，寧可初期花多點資金去做將來營運考量，以後賺的政府再去做

營運試算。 

 

施董事長鴻圖：工會本來有一個想法，如果這裡可以蓋一些比較舊式的建築跟安

平古堡做一個連結，集結一些捏麵人、跤指陶等傳統藝術產業，並將建

築工會移至商店街，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問題就是捏麵人業者應該付不

起租金，如果未來有很好的概念，市政府是否可以少收一點租金。 

 

林董事長清華：目前本案所定租金仍太高，依我目前的試算，在經營期間還有一

些維護費用，其實每坪大約 2000 元/坪以上才稍微有利潤，市政府規劃

時不要怕人家賺錢，重點是能不能把本案品質做好，對於台南市安平觀

光才有幫助，但由於本案不僅沒有賺錢還要賠錢，所以原本有興趣的的

台南建商因此打退堂鼓，希望規劃團隊能再考量一下。 

 

吳理事長玉山：本身住永康市，平常假日偶而想來台南市遊玩，發現安平一到假

日是無法停車的，在無法停車的狀況下，即無法將這些遊客留下來於安

平消費，所以我建議於現有停車場是否可開挖地下室，增加停車空間，

既然安平有這個人潮，如何將這些人留下來消費，畢竟須有利於經營，

這是最大的問題，不管你做到多好，人潮無法留下來，無論假日、春節

或國定假日，需維持這些時段的人潮，否則停車空間不夠，仍無法將消

費人潮留下。 

副市長：從預定停車場位置至本基地是很近的，大家先不要預設停車場位置，剛

剛於停車場計算包含有多少停車位或可容納多少人等，原本就設定停好

車再直接走進基地，若能從橋上直接走入本商店街更好，也請各位看清

楚規劃位置圖。 

至於舉辦燈會或過年時才會有停車位不夠的情形發生，平常假日周

六及周日停車位是停不滿的，剛剛有說明，本府需趕緊實施交通管制，

規定假日是不准開車進入本基地，並搭配接駁車的方式，其接駁車的方

式有經過府內共同研擬，只是尚未實施，此類交通管制將有效解決停車

位不足之問題，有效吸引大量消費群。 

           本基地上之水景公園亦具備有水上交通，期待到時若遊客於旗津遊

覽，可經由遊艇到安平港上來本基地，作一系列旅遊規劃。本基地將是

本區最主要集結的地方。 

本案可能於今年內公告招商競標，關於固定權利金及變動權利金之

調整，將參考各位意見修正。 

 

 



備註（與會人員）： 

1.台南市政府：許市長添財、洪副市長正中、陳處長啟松、陳科長建棠、林專員、

蔡佳甫 

2.台南市議員：李議員文正、馬議員崇喜 

3.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產業協會 

4.參與廠商： 

錦坤有限公司  王證嘉 

敦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清華 董事長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聰徒 總經理 

台南縣不動產仲介商業同業公會 張文龍 理事長 

台南縣建築公會  吳玉山 理事長 

台灣微商整合服務公司 劉俊麟 商務總監 

大東夜市、萬客樓餐館  吳漢清 董事長 

名佳美股份有限公司  簡志成 總經理 

安平文教機構  李碧珍 總編  

安平劍獅埕  蔡藹如 經理 

其他（詳附件 B-1 廠商簽到） 

 


